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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927         证券简称：科力新能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广州科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一、银行授信基本情况 

近日，广州科利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利大数据”）与广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企业借款合同》。根据前述合同，科利大数据取

得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捌亿元整，授信用于“科

力新能云计算 IDC 数据中心及高端制造项目”，授信期限为 2021 年 05 月 24 日

至 2033年 05月 23日，具体借款数额及期限以借款借据所载明的实际发放数额、

发放日和到期日为准。 

上述授信的担保方式为：关联方广东科力新能源有限公司、母公司广州科力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胡龙及配偶麦枝芳

等作连带责任保证人。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2021 年 5 月 18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1 年

融资额度内办理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相关公告已披露于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三、授信额度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是子公司

实现业务发展及经营的正常所需，通过银行授信的融资方式为自身发展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促进子公司业务发展，对子公司日常性经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符

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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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州科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股东签字确认的《广州科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三）《企业借款合同》。 

 

 

广州科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31 日 

 


